
王东：

原告高锦平与被告王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5民初 396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王东于本判决生放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锦
平借款 45000元。案件受理费 1330元，由高锦
平负担 352元，由王东负担 978元；公告费 300
元，由王东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3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徐冬梅：

本院受理原告雷玉花与被告徐冬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402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徐冬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雷玉花借
款40000元、支付利息40167.45元，共计80167.45元；并以40000元为基
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13.8%的标准支付自2023年8月21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雷玉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2132元，由雷玉花负担 300元，由徐冬梅负担 1832元；公告费 300
元，由徐冬梅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5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泾源县科学技术局与被告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李桦楠技术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已作出
（2023）宁 0424民初 8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泾源县
科学技术局与被告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泾源县科
学计划项目合同书》于2023年10月25日解除；二、被告宁夏绿碳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泾源县科学技
术局项目资金40万元；三、驳回原告泾源县科学技术局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宁夏绿碳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泾源县人民法院六
盘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王彦平：

本院受理原告吴红江与被告王彦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已作出（2023）宁 0424 民初
12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彦平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吴红江支付煤炭款9000元，
并按照年利率3.65％计算自2022年8月1日起至煤炭
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吴红江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4元、公告费 400元，由
被告王彦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泾源
县人民法院六盘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鑫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宁夏平罗县鑫伟辉农牧开发有限公

司、满万朝、王小军、马金花、丁方玉：

关于本院立案执行的石嘴山市鑫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宁夏平罗县
鑫伟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满万朝、王小军、马金花、丁方玉追偿权纠纷一
案中，因被执行人未按时履行，本院决定对执行人宁夏平罗县鑫伟辉农牧
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的位于平罗县灵沙乡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平
国用2015第60268号）、平罗县灵沙乡惠灵公路西侧鑫伟辉产业园的房产
（平房权证平罗县字第2016-58763号）资产予以评估，申请人石嘴山市鑫
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执行人王小军、被执行人满万朝选择宁夏方诚房
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评估，经宁夏方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上述资产评估价格为 8299370元，如对评估价格有异议，请自本
通知送达期满十五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不提出异议，本院将依
法以8299370元的评估价对上述资产予以司法拍卖。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周文：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
武口支公司诉被告周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
初 33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周文于本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支公司 6590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周文负担。公告费600元，由周文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胥车军：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德胜支
公司与被告胥车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初 332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胥车军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市德胜支公司 29300元。案件受理费 532元，由胥车军负
担。公告费 600元，由胥车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栗志成：

本院受理原告高龙诉被告栗志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届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锁小军、锁海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锁忠岐与
你们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原告锁忠岐
不服本院（2023）宁 0106 民初
3846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
院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106民初 3846号民事
判决书、民事上诉状，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
管理办公室 816 办公室领取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172号

宁夏艾力特车业有限公司、沈雪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军诉被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新城支行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民初 172号民事判决书及
周军民事上诉状。限你们在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西区 4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逾
期即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攀阳、宁夏易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凯诉杨晶、宁夏智云物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与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四被告
返还原告租赁费 100000元、物业费 36000元，共计 136000
元；2.案件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四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朝日俪人贸易有限公司、马伟、肖军：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秦伟与宁夏朝日俪人贸易有限公司、马伟、肖军实
现担保物权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能履行本院作出的（2016）宁
0106民特 68号民事裁定书所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依法对
被执行人马伟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明新科技家园A幢 2单元 502室（不动
产权证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1005870）、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南街颐和
城府花园 22 号楼 1 单元 109 室（不动产权证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1067076）两套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现依法公告通
知你们于2023年12月2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 305室抽签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
利；于2024年1月2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305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
后 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无
异议；于2024年2月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305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
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365号

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银川醉伶

珑摄影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孙磊与被告宁夏盘子女
人坊摄影有限公司、被告银川醉伶珑摄影
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5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孙磊 17000
元；二、驳回原告孙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 225元、公告费 300元，均由被告
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7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栗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栗伟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栗伟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于
2023年6月16日解除；二、被告栗伟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32950.05元、利息
15725.77元（暂计算至2023年7月4日，之后的罚息、复利仍按合同约定
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栗伟如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
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栗伟名下位于银川市
兴庆区清河北街东方小区10号楼2单元601室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3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栗伟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殷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安秀珍、殷彩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145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安秀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一次性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
借款本金 8万元并自 2023年 3月 21日起按年利率 7.3％上
浮50％计算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由被告殷彩霞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殷彩霞在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安秀珍追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8元，减半收取929元，由被告
安秀珍、殷彩霞共同负担，公告费 200元，由被告殷彩霞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泰银消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
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
要内容：一、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泰银消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支付质保金124649.1元；二、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还应当以 124649.1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宁夏泰银消
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自2023年9月4日起至款项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宁夏泰银消防设备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793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3393元，由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
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
审判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执3045号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马瑞、买淑花、马建明、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银川明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苏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
执行人马瑞、买淑花、马建明、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银川
明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苏阳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
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9号楼1段西9号商业房、
9号楼2段北11号商业房、9号楼2段北12号商业房、9号楼2段
北 13号商业房及上述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
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
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
龙艺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9号楼1段西9号商业房、9号楼2段北
11号商业房、9号楼 2段北 12号商业房、9号楼 2段北 13号商业
房及上述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
为 2024年 1月 10日 10时至 2024年 1月 13日 10时（延时的除
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32155000元，保证金：3210000元，增
价幅度：15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
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
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
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
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
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应在2024年1月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
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
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
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执3049号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买淑花、马建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买淑花、马建明至今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西侧南一环南侧恒美国际家具广场D7号营业房、D9号营业房、
D10号营业房、D11号营业房、C12号营业房及上述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
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1）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西侧南一环南侧恒美国际家具广场D7号营业房及
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
（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895000元，保证金：200000元，增价幅度：9000元(以及其整倍数)；
（2）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西侧南一环
南侧恒美国际家具广场D9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
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008000元，保证金：200000
元，增价幅度：10000元(以及其整倍数)；（3）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西侧南一环南侧恒美国际家具广场D10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
拍卖起拍价为：1953000元，保证金为：200000元，增价幅度为：9000元(以及其整倍数)；（4）被执行人宁夏
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西侧南一环南侧恒美国际家具
广场D11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4年 1月 10日 10时至
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1953000元，保证金为：200000元，增价幅
度为：9000元(以及其整倍数)；（5）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
市利通区利通南街西侧南一环南侧恒美国际家具广场C12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
价：1991000元，保证金：200000元，增价幅度：9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
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
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
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
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4年1月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
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
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
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执3056号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买淑花、马建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
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买淑花、马建明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6号楼北5号商业用房、8号楼西3号商业用房、8号楼
西4号商业用房、8号楼西5号商业用房、8号楼东2号商业用房、8号楼东3号商业用房、8号楼东4号商业用房、8号楼东5号商业用房及上述房屋所占相
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1）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6号楼北5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035000元，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
度：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2）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
活建材生活之城8号楼西3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
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3474000元，保证金为：350000元，增价幅度为：17000元(以及其整倍数)；（3）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8号楼西4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3474000元，保证金为：350000元，增价幅
度为：17000元(以及其整倍数)；（4）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
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8号楼西5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
（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493000元，保证金：150000元，增价幅度：7000元(以及其整倍数)；（5）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8号楼东2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990000元，保证金为：100000元，增价幅度
为：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6）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
活建材生活之城8号楼东3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
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990000元，保证金为：100000元，增价幅度为：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7）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活建材生活之城8号楼东4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990000元，保证金为：100000元，增价幅度
为：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8）被执行人宁夏恒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东侧南一环南侧红星美凯龙艺术生
活建材生活之城8号楼东5号商业用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10日10时至2024年1月13日10时（延时
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990000元，保证金为：100000元，增价幅度为：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
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
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
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4年1月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
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
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3821号

宁夏利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贺兰县绿保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宁夏利
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3年 11月 23日作出的（2023）宁
0122民初 38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利拓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贺兰县绿
保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52110元；二、被告宁夏利拓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还应以欠付货款 352110元为基数，自 2023年 7月 12日
起按照年利率 3.55%向原告贺兰县绿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贺兰县绿保科技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201元，由原告贺兰
县绿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56元，由被告宁夏利拓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负担6445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利拓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暖泉
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小平、李法麦、马小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告马小平、李法麦、马小军、丁学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3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马小平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借款本金 40000元，利息 8350.04元，罚息 3609.72元，复利
306.06元，共计52265.82元；二、被告马小平向原告宁夏贺兰回
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年9月12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三、被告李法麦、马小军、丁学贵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法麦、马小军、丁学贵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小平追偿。案件受理费 553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马小平、李法麦、马小军共同负担；公
告费400元，由被告马小平、李法麦、马小军共同负担。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
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
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建华、马保蓉、陈小荣、陈世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与被告陈建华、马保蓉、陈小荣、陈世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
初 54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陈建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80000元，利息 26451.30元，罚息
7219.44元，复利3973.52元，共计117644.26元；二、被告陈建
华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
年9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三、被
告马保蓉、陈小荣、陈世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
告马保蓉、陈小荣、陈世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陈建华追偿。案件受理费1326元（已减半收400元，由被告
陈建华、马保蓉、陈小荣、陈世海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
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
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世海、马玲珠、陈小荣、陈建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陈世海、马玲珠、陈小荣、陈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540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陈世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本金 50000元，利息 10397.55元，罚息 4512.16元，复利 371.72
元，共计 65281.43元；二、被告陈世海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 2023年 9月 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三、被告马玲珠、陈小荣、陈建华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马玲珠、陈小荣、陈建华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陈世海追偿。案件受理费 716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陈世海、马玲珠、陈小荣、陈建华共同负担；公告
费400元，由被告陈世海、马玲珠、陈小荣、陈建华共同负担。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
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
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小荣、杨老女、陈建华、陈世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陈小荣、杨老女、陈建华、陈世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40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陈小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本金 48271.98 元，利息 8759.37 元，罚息 4379.54 元，共计
61410.89元；二、被告陈小荣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支付自 2023年 9月 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及罚息；三、被告杨老女、陈建华、陈世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杨老女、陈建华、陈世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陈小荣追偿。案件受理费 668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
陈小荣、杨老女、陈建华、陈世海共同负担；公告费 400元，由被
告陈小荣、杨老女、陈建华、陈世海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
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高主麻、马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高主麻、马琴、马国保、海义春、宗小平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主要内容：一、被告高主麻、马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借款本金40000元，利息8373.46元，罚息4109.22元，复利47.77元，共计52530.45元；二、被告高主麻、马琴
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年9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
利；三、被告马国保、海义春、宗小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马国保、海义春、宗小平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高主麻、马琴追偿。案件受理费557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高主麻、马琴、马国保、海
义春、宗小平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高主麻、马琴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黑学斌、白力花、锁有福、黑正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黑学斌、白力花、锁有福、黑正国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37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
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锁有福、罗发兰、黑学斌、黑正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锁有福、罗发兰、黑学斌、黑正国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537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
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得宝、李小燕、杨彦福、田彦堂：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马得宝、李小燕、杨彦福、田彦堂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38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
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田彦堂、马啊鸽、杨彦福、马得宝：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田彦堂、马啊鸽、杨彦福、马得宝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 0122 民初 538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贺兰县人
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彦福、马宝桂、田彦堂、马得宝：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杨彦福、马宝
桂、田彦堂、马得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23)宁 0122 民初 539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尚林、马秀芳、马勇、杨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
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尚林、马
秀芳、马勇、杨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宁 0122民初 540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
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纪峰、马绍娟、郭卫军、纪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纪峰、马
绍娟、郭卫军、纪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23)宁 0122民初 540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成宝、马生兰、安正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成宝、马生兰、安正军、苏克
元、李志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3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李成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
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60000元、利息 12937.05元、罚息 4074.84元、复利
1122.38元，合计78134.27元；二、被告李成宝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自2023年9月12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
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0.29‰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4787.37元为基
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0.29‰计算）；三、被告马生兰、安正军、李志军、苏克元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李成宝进行追偿。案件受理费877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李成宝、马生兰、安正军、李志军、苏克元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李成宝、
马生兰、安正军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安正军、秦燕丽、李成宝：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安正军、秦燕丽、李成宝、李志
军、苏克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53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安正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
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80000元、利息 17242.43元、罚息 5433.12元、复利
1494.93元，合计104170.48元；二、被告安正军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自2023年9月12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
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0.29‰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6376.19元为基
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0.29‰计算）；三、被告秦燕丽、李成宝、李志军、苏克元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安正军进行追偿。案件受理费1192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安正军、秦燕丽、李成宝、李志军、苏克元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安正军、
秦燕丽、李成宝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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